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芒市搬迁安置办关于印发《干部职工外出请销假报告制度》的通知
各股室：
《芒市搬迁安置办干部职工外出请销假报告制度》，已经2019年8月19日办务会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
芒市搬迁安置办

2019年8月19日

芒市搬迁安置办干部职工外出请销假报告制度

为了严肃组织纪律、工作纪律，加强干部职工外出管理，根据芒市委办、市政府办《关于进一步加强领导干部外出请假报告工作的通知》和市纪委《关于做好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相关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结合芒市搬迁安置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第一条  干部职工必须自觉遵守组织纪律、工作纪律，因事因病以及法定休假等原因不能按时上下班的，必须及时办理请销假手续。

第二条  上班实行双休日制。特殊情况或有大型活动不能双休的，由综合股提前通知，全体干部职工必须听从安排，无故缺勤者，按旷工论处。
第三条  完善请销假报告手续。因事、因病不能上班必须请假，请假1天以上（含1天）要具备书面请假手续，经领导批准后送综合股备查。请假期间，必须保持通讯联络畅通，假满上班后到单位销假。不请假或先离岗后电话请假、找人代交假条的，按旷工处理。班子成员请假由主任审批；各股室负责人请假1天以内由分管领导审批，2天以上由分管领导同意后报主任审批；其他人员请假0.5天的，由股室负责人审批，1天由分管领导审批，2天以上的逐级同意后提交主任审批。无特殊情况，原则上请假不能超过5天，超过5天的病假须出示医院证明，并要写出病假条，经所在股室负责人和分管领导及主任签字同意后方能生效。
第四条  请假必须按程序审批。先到综合股领取并填写《芒市搬迁安置办干部职工外出请销假审批表》，按照审批权限进行审批，审批后需及时报综合股备案。
第五条  假期满返回，请假人需及时向审批人当面销假或电话销假，同时及时向综合股办理销假登记。
第六条  请假外出期间，因特殊原因而不能按时返回，请假人可通过电话直接向审批人说明情况，由审批人决定是否延假及延假期限。
第七条  综合股要严格建立请销假登记制度，并将不遵守制度的情况每月进行公布，以保证请销假制度的贯彻落实。
第八条  请销假制度是每个干部职工必须自觉遵守的纪律，任何干部职工都不得违反规定。对干部在工作期间不请假外出，逾期不归，不说明原因不知去向的一律按旷工论处。视情节轻重给予严肃批评、通报、诫勉谈话直至给予党纪政纪处分。
第九条  本制度由市搬迁安置办综合股负责解释，自2019年9月1日起实行。2016年2月14日印发的《芒市移民开发局干部职工外出请销假报告制度》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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